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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1. 經營管理 

(1) 積極引進新藥開發之國際人才 

(2) 整合國際資源，嚴選最適當的合作夥伴，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執行全球新藥開發

計畫 

2. ONIVYDE®／安能得®之行銷 

(1) 達成台灣市場之行銷計畫及銷售目標 

(2) 持續推動安能得®轉移性胰腺癌一線用藥計畫 

3. LIPORAXEL®之行銷 

(1) 向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提出新藥申請 

(2) 規劃台灣市場之行銷計畫及銷售目標 

4. 專案研發 

(1) PEP07 專案 

A. 確認 PEP07 第一期血液及實體腫瘤試驗之最大耐受劑量 

B. 持續進行 PEP07 多項血液及實體腫瘤之前臨床有效性試驗及生物標記探索 

(2) 其他在研專案 

A. 提交 PEP08 IND 申請 

B. 加速新藥候選藥物的篩選及前臨床開發計畫 

5. 研發策略 

(1) 積極引進符合公司策略及核心能力之新藥開發案 

(2) 以國際合作方式加速新產品上市時間及共享新藥之全球專利成果 

(3) 藉多元且新穎的藥物研發平台協作模式(如 AI 新藥研發平台)，提升公司自行研發

量能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採用“Virtual Pharmaceutical Company Business Model”，並加強國際策略聯盟，建構國際

性研發團隊 

(二) 擴張及拓展在研項目 

(三) 積極培訓公司研發人才，提升新藥研發技術，公司永續經營 

(四) 我們的願景：「成為全球最專業與創新的新藥開發公司，專注於癌症疾病的治療。」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全球新藥開發之競爭與日俱增，各國藥價調降，然而新藥開發的成本卻持續提高，壓縮

新藥開發公司之獲利。智擎遵循 GCP 及 ICH 規範進行新藥開發，符合國際標準，由於安能

得®能成功於美國、台灣、歐洲、新加坡、韓國、日本與中國等多個國家上市，並順利納入

我國健保給付，且取得合理的核定價格；另，智擎生技持續進行 PEP07 血液及實體腫瘤第

一期臨床試驗，預計 114 年確認最大耐受劑量，顯示智擎尚能因應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

及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相信，智擎將繼續深耕癌症新藥領域，持續開發出新的成功專案，

為企業永續經營發展以及給各位投資人帶來更大的利益與報酬。 

 

  董事長：許璋瑤             經理人：王宏仁               會計主管：曹妤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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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114 年 3 月 25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公司 

大灣科技(股)公司（9.48%）、富邦人壽保險(股)公司（2.90%）、

張文怡（2.13%）、蕭英鈞（2.01%）、張文華（1.77%）、張文

玲（1.68%）、張俊仁（1.54%）、渣打國際商業銀行營業部受託

保管先進星光（1.16%）、蔣蓮貞（1.12%）、沈曉珍（1.03%） 

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管理會 -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中瑋德惠(股)公司(100%) 

3.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114 年 3 月 25 日  

法 人 名 稱 法 人 之 主 要 股 東

大灣科技(股)公司 
蕭宇斌 (36.98%)、蕭英鈞 (12.14%)、公益信託立源福利基金專戶

(11.02%)、徐美琴 (5.78%)、吳永良 (5.09%)、蕭家斌 (2.56%)、蕭

家宇 (3.11%)、徐小琴 (12.10%)、蕭心聿 (5.58%)、蕭心亞 (5.64%)

富邦人壽保險(股)公司 富邦金融控股(股)公司（100%） 

中瑋德惠(股)公司 中 瑋 二 (股 )公 司 (23.46%)、 中 瑋 三 (股 )公 司 (25.04%)、 彭 騰 德

(25.75%)、林文惠 (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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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及獨立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114 年 3 月 25 日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符合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商務、法務、財

務、會計或公司業

務所須相關科系之

公私立大專院校講

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律

師、會計師或其他

與公司業務所需之

國家考試及格領有

證書之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 

商 務 、 法

務、財務、

會計或公司

業務所須之

產 業 經 驗

(註 1)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各

款 情 事

之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

(股)公司 
代表人:許璋瑤 

- - v v v v v v - v v v v v - 無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

(股)公司 
代表人:吳瑞文 

- - v v v v v v - v v v v v - 無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

(股)公司 
代表人:許文紅 

- - v v v v v v - v v v v v - 無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

金管理會代表人： 
吳明賢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

院內科 特聘教授 
台大醫院內科 

主治醫師 
v v v v v v - v v v v v - 無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

金管理會代表人： 
林宜輝 

- - v v v v v v - v v v v v - 無 

侯明鋒 
高雄醫學大學生命

科學院 名譽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乳房外科主治醫師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無 

王智立(獨立董事) - 
眾智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合夥會計師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無 

張明道(獨立董事) - -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1 

林建煌(獨立董事)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 
科學研究所 教授 

-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無 

註 1：各董事相關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須之產業經驗詳請參閱二、(一)董事資料。 

註 2：各董事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1） 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

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3） 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 非(1)所列之經理人或(2)、(3)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 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

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

兼任者，不在此限)。 

（6） 非與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或

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7） 非與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或受僱人(但如為公司與其

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8） 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 5%以上股東（但特定公司或機構

如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以上，未超過 50%，且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

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9）  非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未逾新台幣 50 萬元之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

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證券交易法或企業併購

法相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議委員會或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10）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11）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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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1) 董事會多元化  
A. 董事會之多元化政策 

a. 本公司「公司章程」明定董事之選舉全面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於「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明定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公司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

展需求擬訂多元化方針，包括但不限於基本條件與價值、專業知識技能等兩大面

向之標準。 

b. 本公司董事選任方式係採侯選人提名制度，並依據「董事選舉辦法」辦理，另本

公司自 104 年 3 月 19 日起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藉由績效評估之衡量項

目，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控、職責認知、營運之參與、內部關係經營與溝

通、專業職能與進修、內部控制及具體意見表述等，以確認董事會運作有效，與

評定董事績效表現，作為日後遴選董事之參考，每年評估乙次董事會暨功能性委

員會之運作績效。 

c. 本公司持續進行之董事繼任計畫，以下列標準建置董事人選資料庫： 

(a) 誠信、負責、創新並具決策力，與本公司核心價值相符，具備有助於公司經

營管理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b) 具有與本公司所營業務相關的產業經驗。 

預期該成員之加入，能為公司持續提供一個有效、協同、多元性且符合公司

需求的董事會，並設定至少 1 席女性董事，及整體董事會專長面向需包含營

運策略、會計與稅務、財務金融、法律、行政管理或生技產業經驗。本公司

訂定董事候選人名單之甄選過程皆須符合資格審查與相關規範，以確保當董

事席次產生空缺或規劃增加時，能有效地鑑別及選出合適的新任董事人選。 

(c) 關於本公司董事會之接班規劃，目前公司內有多位高階經理人具備擔任董事

所需之管理能力及專業能力，同時，本公司也將向外部徵求專業人才，為董

事接班規劃之準備。至於獨立董事之部分，依法需具備商務、法務、財務、

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本公司將依公司實際營運需求及「獨立董

事資格審查辦法」聘任獨立董事，以進一步發揮公司治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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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落實執行情形 

姓名 性別 年齡 任期 

營運 
決策 
管理 
能力 

會計/
財務/法
務專業

能力 

經營 
管理 
能力 

危機 
處理 
能力 

產業 
知識 
專業 
能力 

國際 
市場 
宏觀 
能力 

組織 
領導 
統御 
能力 

許璋瑤 男 
70 至

79 歲

3 年 
以下 

V V V V V V V 

吳瑞文 男 
50 至

59 歲

3 至 
6 年 

V V V V V V V 

許文紅 女 
50 至

59 歲

3 年 
以下 

V V V V V V V 

林宜輝 男 
50 至

59 歲

3 至 
6 年 

V V V V  V  

吳明賢 男 
60 至

69 歲

3 年 
以下 

V  V V V V V 

侯明鋒 男 
70 至

79 歲

3 年 
以下 

V  V V V V V 

王智立 男 
60 至

69 歲

3 至 
6 年 

V V V V V V  

張明道 男 
70 至

79 歲

3 年 
以下 

V V V V V V V 

林建煌 男 
60 至

69 歲

3 年 
以下 

V  V V V V V 

註: 本公司董事之學經歷詳請參閱一、(一)董事資料 

C. 董事會多元化政策目標及達成情形 

 

  

目標 達成情形 

具備跨產業領域之多元互

補能力 

衡諸本公司第 8 屆董事會 9 名董事成員（含 3 名獨立董事），其

中 1 席獨立董事具有 20 多年會計師執業經驗；另有 3 席董事為

生技醫藥專家；另 5 席董事分別具備統計、法學、財務金融及企

業管理等領域之專長，符合跨產業領域之多元化的目標。 

董事基本組成 
(如：年齡、性別等） 

本公司 6 席一般董事平均任期約為 3.91 年，3 席獨立董事平均任

期年資約為 4.08 年；董事成員皆為本國藉；獨立董事占比為

33%；所有董事皆不具員工身份。董事成員年齡分布區間計有 3
名董事年齡位於 50-59 歲、3 名董事位於 60-69 歲及 3 名董事位

於 70-79 歲。 

任一性別董事比率目標至

少為 1 人 

本公司亦注重董事會組成之性別平等，本屆董事成員包含 1 位女

性成員，女性董事占比為 11%，未來仍持續致力於提升女性董事

占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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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上市上櫃公司董事會任一性別董事席次未達三分之一者，敘明原因及規劃提升董

事性別多元化採行之措施 

本公司第 8 屆董事成員包含 1 位女性成員，女性董事占比為 11%，雖符合本公司原

訂之任一性別董事至少一人之目標，惟仍低於利害關係人之任一性別董事比率為 1/3

的期待，原因係生技行業符合董事資格之女性董事為數不多。本公司規劃於未來董

事改選時，將審慎考量董事多元化和性別平衡問題，逐步提升女性董事占比目標，

建構符合公司未來營運發展的多元化董事會。 

(2)董事會獨立性 

目前董事 9 席(含獨立董事 3 席)，獨立董事占全體董事達 1/3；法人董事代表分別為 3

席及 2 席，一般董事為 1 席。 

A.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3 項規定，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董事間應

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本公司第 8 屆董事會

共有 9 席董事，董事彼此之間，並無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符合證券交易

法第 26 條之 3 第 3 項規定。 

B.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4 項規定，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監察人間或

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得具有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自 105 年 6 月 15 日已設置審計委員會，故不適用。 

C. 本公司之董事會指導公司策略、監督管理階層及對公司、股東負責，在公司治理制

度之各項作業與安排，董事會皆依照法令、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等，據以行使職

權。本公司董事會強調獨立運作及透明化之功能，董事及獨立董事皆屬獨立之個

體，獨立行使職權。三席獨立董事亦遵循相關法令規定，搭配審計委員會之職權，

審度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等，據以確實監督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簽證

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財務報表之允當編製。另依本公司之「董事選舉辦

法」訂定董事及獨立董事選任方式採行累積投票制與候選人提名制，鼓勵股東參

與，持有一定股數以上之股東得提出候選人名單，該候選人資格條件審查及有無違

反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之確認事項，相關受理作業皆依法進行及公告，保

障股東權益，以避免提名權遭壟斷或過於浮濫，保持獨立性。 

D. 本公司已建立董事會績效評估制度，每年執行一次董事會內部自評及董事成員考核

自評；董事會績效評估，評估項目包含 (1)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董事會決策品

質 (3)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4)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及 (5)內部控制 (6)監督風險管

理之執行情形，包括新藥研發風險管理及 ESG 永續發展目標推動執行情形等六大面

向；而董事成員自評考核，則包含 (1)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2)董事職責認知 (3)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5)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及 (6)內

部控制等六大面向，每三年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外部稽核

一次。上述之相關自評核結果於提報董事會後，皆揭露於本公司年報及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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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 ) 董事會運作情形  

1. 最近年度董事會開會 4 次(A)，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職  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B)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董 事 長 
台灣東洋藥品公司 

代表人：許璋瑤 
4 0 100.0  

董  事 
台灣東洋藥品公司 

代表人：吳瑞文 
4 0 100.0  

董  事 
台灣東洋藥品公司 

代表人：許文紅 
4 0 100.0  

董  事 
行政院國發基金 

代表人：林宜輝 
4 0 100.0  

董  事 
行政院國發基金 

代表人：吳明賢 
3 1 75.0  

董  事 侯明鋒 4 0 100.0  

獨立董事 張明道 4 0 100.0  

獨立董事 林建煌 4 0 100.0  

獨立董事 王智立 4 0 100.0  

2. 當年度董事會開會 3 次 (A)，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4 月 11 日 

職  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B)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 
【B/A】 

備註 

董 事 長 
台灣東洋藥品公司 

代表人：許璋瑤 
3 0 100.0   

董  事 
台灣東洋藥品公司 

代表人：許文紅 
2  1 66.7   

董  事 
台灣東洋藥品公司 

代表人：吳瑞文 
3  0 100.0   

董  事 
行政院國發基金 

代表人：吳明賢 
3  0 100.0   

董  事 
行政院國發基金 

代表人：林宜輝 
3 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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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數(B) 

委託出 
席次數 

實際出席(%) 
【B/A】 備註 

董  事 侯明鋒 3 0 100.0   

獨立董事 王智立 3 0 100.0  

獨立董事 張明道 3 0 100.0  

獨立董事 林建煌 3  0 10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立董事意見及公司對獨

立董事意見之處理： 

(一) 證券交易法第 14 條之 3所列事項： 

董事會 
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所有獨立董

事意見 
公司對獨立董事

意見之處理 

113.02.29 
第 8 屆 
第 8 次 

討論評核會計師獨立性、適任性資格及其報酬案 

討論「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案 

討論「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案 

三位獨立董事
均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113.04.25 
第 8 屆 
第 9 次 

討論內部控制制度-電子資訊系統管理循環」
修正案 

三位獨立董事
均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113.07.25 
第 8 屆 
第 10 次 

討論PEP08 CRO 合約授權簽署案 
討論「薪資政策、制度、標準與結構」修正案

三位獨立董事
均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113.10.31 
第 8 屆 
第 11 次 

討論「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修正案 

討論「內部控制制度-其他管理制度」修正案 

討論「內部稽核制度與實施程序」修正案 
討論本公司收回並註銷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案 

三位獨立董事
均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114.01.23 
第 8 屆 
第 12 次 

討論評核會計師獨立性、適任性資格及其報酬案 

討論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討論本公司收回並註銷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案 

三位獨立董事
均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114.02.25 
第 8 屆 
第 13 次 

向關係人購買股東會紀念品案 

一位獨立董事
利益迴避，其
餘二位獨立董
事均同意 

四位董事利益迴避，
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

(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立董事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無。 

二、 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利益迴避原因以及參與表決情形： 

日期 董事姓名 議案內容 應利益迴避原因 參與表決情形 

114.02.25 許璋瑤、吳明賢、
林宜輝、侯明鋒、
許文紅、吳瑞文 

113 年度董事酬金領
取案 

該等董事為當事人 討論到董事個別酬勞
時，董事逐一利益迴
避，未參與討論及表
決。 

114.02.25 許璋瑤、張明道、
許文紅、吳瑞文 

向關係人購買股東
會紀念品案 

該等董事為該交易對象之
控股母公司指派之法人代
表或其控股母公司之獨立
董事 

該等董事利益迴避，
未參與討論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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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估內容等資訊： 

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註 1) 

評估期間 

(註 2) 

評估範圍

(註 3) 

評估方式 

(註 4) 

評估內容 

(註 5) 
評估結果 

每年執行 

1 次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董事會 董事會內部自評

對公司營運之參與程

度、提昇董事會決策品

質、董事會組成與結

構、董事的選任及持續

進修、內部控制等。 

4.82 以上 

(優) 

每年執行 

1 次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個別董事

成員 
董事成員自評 

對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

握、董事職責認知、對

公司營運之參與程度、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

修、內部控制等。 

4.95 以上 

(優) 

每年執行 

1 次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功能性委

員會 
委員會成員自評

對公司營運之參與程

度、功能性委員會職責

認知、提升功能性委員

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

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內部控制等。 

5.00 

(優) 

每 3 年執行

1 次 

112 年 11 月 1 日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 
董事會 

委任外部專業機

構–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進行評估 

董事會之組成與分工、

指導與監督、授權與風

管、溝通與協作、自律

與精進。 

該機構於 113

年 12 月 5 日至

智擎公司進行

實地訪查，於

113 年 12 月 19

日出具董事會

績 效 評 估 報

告，綜合整理

其對公司董事

會總評與建議

事項。 

註 1：係填列董事會評鑑之執行週期。 

註 2：係填列董事會評鑑之涵蓋期間。 

註 3：評估之範圍包括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註 4：評估之方式包括董事會內部自評、董事成員自評、同儕評估、委任外部專業機構、專家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績效評估。 

註 5：評估內容依評估範圍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 董事會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對公司營運之參與程度、董事會決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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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

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3)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

任、內部控制等。 

四、 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與執行情形評估： 

(一) 當年度及最近年度本公司持續推動數位轉型、法說會影音檔上傳至官網、提升資訊透明度、委託中

華公司治理協會執行外部董事會績效評估、啟動並完成初期範疇三溫室氣體年排放量資料收集及分

析等目標。本公司參加第十屆(112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為上櫃公司排名前 6% ~ 20%。 

(二) 董事會會績效評估報告 

1. 董事會運作效益自評綜合評分平均 4.82 分，結果為優。 

2. 董事會運作效益委託外部專家評核結果(每三年 1 次)：本公司於 113 年 8 月委託社團法人中華公

司治理協會執行外部董事會績效評估服務專案，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委派三位評估專家與兩位專員

分別就董事會之組成與分工、指導與監督、授權與風險管理、溝通與協作及自律與精進等五大項

構面，以問卷及實地訪查方式評估董事會效能。該機構之董事會績效評估訪評小組，由具獨立性

且經驗豐富的執行委員與專員所組成，以五大檢視構面之精神為本，參閱本公司填答之開放式問

卷、審閱本公司自 112 年 11 月 01 日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期間之各項資料（評估期間召開之董事

會議事錄、各功能性委員會議事錄）與公開資訊等，並於 113 年 12 月 05 日評估小組至公司進行

面對面實地訪談相關成員，於 113 年 12 月 19 日完成評估出具董事會績效評估報告。本公司在

114 年 1 月 23 日董事會報告評估結果及建議。該機構評估建議事項及本公司改善執行情形如下：

(1) 評估建議： 

a. 因應當前金管會永續發展政策之倡議，建議貴公司考慮設置董事會層級之功能性委員會，或

將相關功能與現有委員會整合，如將審計委員會轉為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等。 

b. 建議貴公司董事會可定期檢視及修訂「風險管理辦法」，將現行風險管理作法一併納入，確

保「風險管理辦法」的完整性。 

c. 建議貴公司設置由獨立董事可同步接收之舉報管道，以進一步強化董事會對吹哨者機制運作

之督導責任。 

d. 關於貴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指標，建議可考量新藥研發風險管理策略及 ESG 永續發展相關

目標，以確保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之屆次目標可合理達成。 

(2) 改善執行情形： 

a. 公司將研議討論整合相關功能性委員會與現有委員會之可行性。 

b. 公司經營團隊將於 114 年度進行修正「風險管理辦法」，並將「新藥研發風險管理策略」、

永續發展相關風險管理指標，以及現行風險管理作法等一併納入考量，以確保「風險管理辦

法」的完整性。 

c. 公司已完成設置獨立董事可同步接收之舉報管道(Audit@pharmaengine.com)，以強化董事會

對吹哨者機制運作之督導責任。 

d. 公司已完成修正董事會績效評估指標，並已將新藥研發風險管理策略及 ESG 永續發展相關

目標納入績效評估指標，以確保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之屆次目標可合理達成。 

(三) 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完成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報告，自評結果如下： 

1.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效益自評綜合評分平均 5.0 分，結果為優。 

2. 審計委員會運作效益自評綜合評分平均 5.0 分，結果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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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1.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 3 名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旨在協助董

事會履行其監督公司在執行有關會計、稽核、財務報導流程、財

務控制上的品質和誠信度，以及風險管理及資訊安全。  

(1) 審計委員會審議的事項 

A.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B.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C.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D.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E.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F.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G.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H.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I .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J . 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

及須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  

K. 營業報告書。  

L. 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2)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審計委員每月審核稽核報告，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稽核報告內

容及結果，並不定期與會計師會談，瞭解會計師查核重點與查

核結論。  

審計委員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 113 年度暨截至當年度年報刊

印日止，共召開 6 次審計委員會，其審議事項包含本公司審計

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六條所列事項，此外 3 位委員出席率均為

100%。審計委員會議案除 1 案 1 位委員利益迴避外，餘均經全

數委員同意通過，並提交董事會決議通過，該期間審計委員會

審議事項摘要如下：  

A. 審查同意財務報告  

審查同意本公司 112 及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

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審查同意 113 年第一季至第

三季之財務報告，併同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出具之核閱報告

書。  

B. 評估內部控制系統之有效性  

審計委員會評估公司內部控制系統的政策和程序 (包括控制

環境、營運、風險評估、控制作業、資訊與溝通、監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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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素 )的有效性，並審查了公司稽核部門和簽證會計師，

以及管理層的定期報告，包括風險管理與法令遵循。  

C. 審查內控制度修正  

113 年度審查同意「董事會議事規範」、「審計委員會組織

規程」、「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內部控制制度 -電子資

訊 系 統 管 理 循 環 」 、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其 他 管 理 制 度 」 暨

「內部稽核制度與實施程序」等修正案。審計委員會認為公

司的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系統是有效的，公司已採用必要的

控制機制來監督並糾正違規行為。  

D. 委任簽證會計師  

審計委員會被賦予監督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之職責，以

確保財務報表的公正性。本公司已  依國際會計師道德準則委

員 會 (IESBA) 修 訂 之 「 國 際 會 計 師 職 業 道 德 守 則 (IESBA 

Code)」規範，制定「預先核准非確信服務政策之一般性原

則」及預先許可清單。除稅務相關服務或預先核准的非確信

服務項目外，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不得提供本公司其他服務。

簽證會計師事務提供的所有服務必需得到審計委員會的核

准。  

為確保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係參

照會計師法第 47 條及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 10 號

「查核與核閱之獨立性」，評估會計師之獨立性。另要求會

計師提供獨立性聲明書及審計品質指標 (AQIs)，藉由衡量審

計品質的量化指標 (分別為專業性、品質控管、獨立性、監

督及創新能力等五大構面 )，更有效客觀的評估會計師事務

所及查核團隊於提升審計品質的能力及承諾。  

114 年 1 月 23 日第三屆第 12 次審計委員會及 114 年 1 月

23 日第八屆第 12 次董事會審議並通過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游

淑芬會計師及梁華玲會計師均符合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標

準，足堪擔任本公司財務及稅務簽證會計師。  

(3) 最近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4 次(A)，獨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職 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註 1、註 2) 

備註 

獨立董事 

(召集人) 
張明道 4 0 100.0  

獨立董事 王智立 4 0 100.0  

獨立董事 林建煌 4 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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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無。 

二、 獨立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應敘明獨立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利益迴避原因以及參與表

決情形： 

日期 委員姓名 議案內容 應利益迴避原因 參與表決情形 

114.02.25 張明道 
向關係人購買股東會紀

念品案 

該委員因擔任交易對象之

控股母公司之獨立董事 

該委員利益迴避，未參

與討論及表決。 

三、 獨立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公司財務、業務狀況進行溝通之重大事項、方式及

結果等）： 

(一) 溝通方式: 

1. 本公司財務主管、內部稽核主管及簽證會計師實際參與列席董事會，獨立董事與公司財務主管、稽核

主管及會計師皆能隨時聯繫，透過董事會提供建議，紀錄於會議記錄。 
2. 獨立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每年至少一次進行會議，就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內外部稽核之查核意見等

議題進行充分溝通及作成紀錄。 
3. 內部稽核主管完成每月內部稽核報告後，於次月底前交付審計委員(獨立董事)審閱，內部稽核結果定期

於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議做例行報告；審計委員審查公司內控、內稽運作情形及定期審核財務表冊，

並出具審查報告。 
4. 內部稽核主管依規定出席審計委員會報告稽核業務，內容包括內部稽核業務執行情形、稽核人員訓練

及內外部稽核查核意見及改善情形等。 
5. 審計委員查閱稽核報告後若有疑問或指示，會以電子郵件、來電或適當方式詢問稽核主管或告知辦

理。 
6. 稽核單位應每月追蹤稽核報告有關內控缺失及異常事項之改善情形及執行進度，按季作成追蹤報告呈

送各審計委員。 
7. 會計師每年至少一次就本公司財務狀況及內部控制制度執行之查核情形單獨向審計委員(獨立董事)報

告，並針對有無重大調整分錄或法令修訂有無影響帳列情形充分溝通。會計師應於每季的審計委員會

會議中報告當季財務報表查核或核閱結果，以及其他相關法令要求之溝通事項。 
8. 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與審計委員(獨立董事)可透過審計委員會、董事會以及稽核單位定期提供

之稽核報告，了解公司營運狀況及稽核情形，獨立董事並可透過各種報告及各式管道(電話、電子郵

件、視訊會議等)與稽核主管及會計師進行良好溝通。 
(二) 溝通之重大事項及結果：詳請參閱本公司網站“歷次獨立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摘要”及“歷次

獨立董事與會計師溝通情形摘要”。 
註 1： 年度終了日前有獨立董事離職者，應於備註欄註明離職日期，實際出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委員

會開會次數及其實際出席次數計算之。 
註 2： 年度終了日前，有獨立董事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獨立董事均予以填列，並於備註欄註明該獨立董事為

舊任、新任或連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委員會開會次數及其實際出席次數

計算之。 

2. 監察人參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自 105 年 6 月 15 日已設置審計委員會，故不適用。 

29



30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予
他

人
，

以
防

止
他

人
利

用
該

未
公

開
資

訊
從

事
內

線
交

易
。

本
公

司
已

於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管
理

辦
法

」
中

明
確

要
求

董

事
及

內
部

人
不

得
於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三

十
日

，
和

每

季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十
五

日
之

封
閉

期
間

交
易

其
股

票
。

本

公
司

於
 1

13
 年

間
共

四
次

通
知

董
事

及
內

部
人

，
禁

止
該

等
人

員
於

年
度

以
及

各
季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之

封
閉

期
間

交

易
其
股
票

，
避

免
該
等

人
員

誤
觸
規

範
。

11
3
年

9
月

25
日

進
行

1
小

時
共

23
人

次
之
「

短
線

交
易

歸
入

權
相

關
法

令
及

計
算

案
例

」
教

育
宣

導
。

另
，

對
每

位

新
進
員
工

則
於

職
前
訓

練
時

，
施
予

1
小

時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
之
教

育
宣

導
。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
一
）

 董
事

會
是

否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
二
）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
三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ˇ ˇ

ˇ

（
一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情
形
：
詳

請
參

閱
貳
、

公
司

治
理
報

告
之

一
之

(一
)之

5。
 

（
二
）

 本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尚
未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
三
）

 本
公
司
已

於
民

國
10

4
年

3
月

19
日

通
過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規
範

董
事

會
每

年
應

至
少

執
行

一
次

內
部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
每

三
年

則
應

由
外

部
專

業
獨

立
機

構
或

外
部

專

家
學

者
團

隊
執

行
評

估
一

次
，

並
計

畫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程

序
說

明
如
下

：

並
無
差
異

公
司

將
研

議
討

論
整

合
相

關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與

現
有

委
員
會

之
可

行
性
。

公
司

已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每
三

年
委

由
外

部
評

估
，

評
估

成
果

得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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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智
擎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管
道
一
覽
表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議
題

溝
通

管
道

與
頻

率
11

3
年

重
要
交

流
節
錄

 

股
東

及
投

資
人


營

運
及
財

務
狀

況


經

營
績
效


公

司
治
理


風

險
管
理


股

東
會

/每
年
乙

次


法

人
說

明
會

/每
季

乙
次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每
次


定

期
公

告
財

務
報

表
(年

報
)/
每

季
(每

年
)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每

次


官

網
訊

息
揭

露
/每

次


透

過
電

話
及

電
子

郵
件

回
答

投
資

人
問

題

/每
次

 


舉

辦
法
人

說
明

會
及
論
壇

5
次


召

開
股
東
會

1
次
及
董

事
會

4
次

員
工


福

利
政
策


勞

資
關
係


勞

工
人
權


人

才
培
訓


職

業
健
康

與
安

全


勞

資
會

議
/每

季
乙

次


內

部
網

站
/常

設


福

委
會

/常
設


員

工
意

見
反

應
專

線
及

信
箱

/每
次


大

樓
定

期
舉

辦
消

防
安

全
宣

導
/每

次


年

度
健

康
檢

查
/每

2
年

1
次


舉

辦
勞
資

會
議

5
次


員

工
旅

遊
及

家
庭

日
時

間
及

地
點

討
論

，
推

動
「

員
工

休

假
與
旅
遊

補
助

計
畫
」


推

動
「

員
工

健
康

檢
查

照
護

計
畫

」
，

具
體

實
現

對
員

工

的
健
康
關

懷

授
權
夥
伴


營

運
及
財

務
狀

況


經

營
績
效


風

險
管
理


法

規
遵
循


電

子
郵

件
往

來
/每

次


拜

訪
、

開
會

、
電

話
會

議
/每

季
乙

次

定

期
小
組

會
議

客
戶


服

務
品
質


行

銷
溝
通


客

戶
權
益

與
隱

私


電

話
、

電
子

郵
件

/每
次


不

定
期

舉
辦

病
友

會
/每

場


定

期
參

與
醫

學
會

/每
次


舉

辦
學

術
研

討
會

/每
次


官

網
產

品
訊

息
揭

露
/常

設


病

友
會

6
場


醫

學
中
心

與
醫

院
產
品

說
明

會


20

24
年
世
界
胰

臟
癌
日

活
動

39



40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排
放
量

(範
疇
一
及
二

)並
取
得
外
部
驗
證
、
啟
動
並
完
成
初
期
範
疇
三
溫
室
氣
體
年
排
放
量
資
料
收
集
及
分
析
、
公
司
董
事
會
定
期
參
考
審
計
品
質
指
標

(A
Q

Is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
決
議
購
買
綠
電
及
全
面
更
換

L
E

D
燈
等
。

 

（
六
）
董
事
進
修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11
3
年
度
董
事
依
其
專
業
需
要
，
參
與
相
關
進
修
課
程
如
下
: 
 

職
稱

姓
名

進
修

體
系

(研
習

單
位

) 
課

程
名

稱

進 修 時 數

董
事

長
許

璋
瑤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公
司

的
法

令
遵

循
及

誠
信

經
營

暨
董

事
應

瞭
解

勞
基

法
之

法
令

實
務

-友

善
職

場
及

性
平

法
3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人
工

智
慧

大
爆

發
：

聊
天

機
器

人
C

ha
tG

P
T
翻

轉
產

業
新

趨
勢

3

董
事

吳
瑞

文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董
事

會
(永

續
委

員
會

)如
何

審
閱

永
續

報
告

書
3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公
司

的
法

令
遵

循
及

誠
信

經
營

暨
董

事
應

瞭
解

勞
基

法
之

法
令

實
務

-友

善
職

場
及

性
平

法
3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第
20

屆
(2

02
4)
公

司
治

理
國

際
高

峰
論

壇
─
聚

焦
治

理
重

心
發

揮
人

才
優

勢
3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人
工

智
慧

大
爆

發
：

聊
天

機
器

人
C

ha
tG

P
T
翻

轉
產

業
新

趨
勢

3

董
事

許
文

紅

中
華

民
國

公
司

經
營

暨
永

續
發

展
協

會

公
司

治
理

與
證

券
法

規
- 

1.
從

內
部

控
制

視
角

談
內

線
交

易
防

範

2.
股

利
政

策
相

關
法

令
規

範
及

適
用

疑
義

3 

台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20

24
國

泰
永

續
金

融
暨

氣
候

變
遷

高
峰

論
壇

6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董
事

與
監

察
人

(含
獨

立
)暨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實
務

進
階

研
討

會
【

G
lo

ba
l 

IC
T

 S
up

pl
y 

C
ha

in
 a

nd
 th

e 
E

vo
lv

ed
 S

em
ic

on
du

ct
or

 I
nd

us
tr

y】
 

3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11
3
年

度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宣

導
會

3

董
事

吳
明

賢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及

如
何

避
免

誤
踩

董
監

責
任

紅
線

3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全
方

位
的

智
財

保
護

策
略

–
以

 A
I 
協

助
智

財
合

規
管

理
新

思
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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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8）

 人
事
風
險

管
理

之
執
行

情
形

 

本
公

司
採

人
性

化
管

理
，

給
予

同
仁

充
分

的
尊

重
與

照
顧

，
提

供
團

體
保

險
、

員
工

定
期

健
康

檢
查

、
員

工
在

職
進

修
等

完
整

的
福

利
作

業
辦

法
，

執
行

各
項
福
利

措
施

，
強
化

對
員

工
全
方

位
之

照
顧
及

提
供

一
個
優

質
的

工
作
環

境
。

（
9）

 事
業
經
營

風
險

管
理
之

執
行

情
形

 

委
託

專
業

股
務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業
務

事
項

，
並

設
置

發
言

人
、

投
資

人
關

係
及

公
司

網
站

，
以

建
立

與
外

部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管
道

及
維

護
公

司
企

業
形

象
。

（
10
）
其

他
之
營

運
及

市
場
風

險
管

理
之
執

行
情

形
 

各
部
門
依

其
風

險
管
理

職
責

分
析
及

管
控

各
項
風

險
。

3.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1）

 本
公
司
於

11
3
年

10
月

31
日
分

別
向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風
險
管

理
(含

資
訊
安

全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執
行

情
形
，

如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風
險

管
理

範
疇
、

風
險

管
理
組

織
架

構
及
風

險
管

理
運
作

情
形

等
事
項

。

（
2）

 1
13

年
除

持
續

進
行
一

般
風

險
管
理

作
業

外
，
並

持
續

執
行
流

感
疫

苗
施
打

、
資

訊
安
全

、
法

規
遵
循

管
理

等
多
項

風
險

管
理
專

案
，

另
完
成

資
訊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I

S
O

/I
E

C
 I

S
O

 2
70

01
:2

02
2)
之

改
版

作
業

，
增

加
如

威
脅

情
報

、
雲

端
服

務
之

資
訊

安
全

、
營

運
持

續
之

資
通

訊
整

備
、

實
體

安
全

監
控

、
組

態

管
理
、
資

料
刪

除
、
資

料
遮

罩
、
防

範
資

料
外
洩

、
活

動
監
控

及
網

站
安
全

維
護

等
控
制

措
施

。

（
3）

 1
13

年
，

本
公

司
並
無

發
生

重
大
風

險
之

情
事
。

 

（
八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
本
公
司
致
力
於
產
品
品
質
改
善
及
製
程
技
術
之
提
升
，
提
供
客
戶
最
完
善
的
服
務
品
質
，
如
有
客
訴
事
件
，
係
依
本
公
司
訂
定
之
客
訴
處
理
作
業
，
提
供
客

訴
管
道
。

（
九
）

 公
司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投
保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責
任
險
（
保
額
美
金
七
百
萬
元
）
，
以
協
助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在
善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職
責
執
行
業
務
時
，
降
低

受
到
訴
訟
或
求
償
之
風
險
。

（
十
）

 本
公
司
經
理
人
對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進
修
情
形
：

職
稱

姓
名

進
修
體
系

(研
習

單
位

) 
課

程
名
稱

進
修

時
數

副
總
經
理

張
麒
星

會
計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最
新
「
年

報
/永

續
資
訊

/財
報

編
製
」

相
關

法
令
彙

析
與

內
控
管

理
實

務
 

6 

會
計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
公
司
經

營
權

爭
奪
」

相
關

法
律
責

任
與

案
例
解

析
3 

櫃
買
中
心

A
I
策

略
與

治
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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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 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2. 薪酬委員會專業資格與經驗，請詳參閱貳、公司治理報告一之(一)之 5。 
3. 本屆委員任期: 111 年 5 月 27 日至 114 年 5 月 26 日。 
4.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 

（1） 最近年度薪酬委員會開會 2 次(A)，出席情形如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 
備註 

召集人 林建煌 2 0 100.0   

委員 王智立 2 0 100.0  

委員 張明道 2 0 100.0  

 
（2）當年度薪酬委員會開會 1 次(A)，出席情形如下：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4 月 11 日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 
備註 

召集人 林建煌 1 0 100.0  

委員 王智立 1 0 100.0  

委員 張明道 1 0 10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

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

異情形及原因)：無。 

二、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

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 
113 年至 114 年 4 月 11 日止，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日期、議案內容及決議結果如下： 

薪酬委員

會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薪酬委員會決議結果 

公司對薪酬委員會 

意見之處理 

113.02.29 
第 5 屆 
第 5 次 

1. 112 年度績效獎金案 
2. 113 年度薪酬調整案 
3. 112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提撥比例案 
4. 112 年度董事酬金領取案  

1.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2.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3.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4.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1.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2.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3.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4.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113.07.25 
第 5 屆 
第 6 次 

1. 112 年度經理人員工酬勞分

配案 
2. 「薪資政策、制度、標準與

結構」修正案 

1.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2.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1.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2.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114.02.25 
第 5 屆 
第 7 次 

1. 113 年度績效獎金案 
2. 114 年度薪酬調整案 
3. 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提撥比例案 
4. 113 年度董事酬金領取案  

1.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2.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3.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4.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1.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2.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3.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4.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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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萬
元
之
產
品
責
任
險
，
以
保
障
病
人
因
藥
品
瑕
疵

或
未
知
之
不
良
反
應
而
產
生
之
損
害
。

公
司

治
理

1.
社

會
經

濟
與

法
令
遵
循

2.
強

化
董

事
職

能
，

落
實

董

事
責
任

3.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溝
通

1.
透

過
建

立
治

理
組

織
及

落
實

內
部

控
制

機

制
，

確
保

本
公

司
所

有
人

員
及

作
業

確
實

遵

守
相
關
法
令
規
範
。

2.
為

強
化

董
事

職
能

及
善

盡
法

律
責

任
，

每
年

規
劃

相
關

進
修

議
題

及
提

供
董

事
最

新
法

規
、
制
度
發
展
與
政
策
。

3.
本

公
司

投
保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責
任

險
（

保
額

美
金

七
百

萬
元

）
，

以
協

助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在
善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職
責

執
行

業
務

時
，

降

低
受
到
訴
訟
或
求
償
之
風
險
。

4.
公

司
重

視
投

資
人

關
係

，
建

立
各

種
溝

通

管
道

，
積

極
溝

通
，

並
設

投
資

人
信

箱
，

由

投
資
人
關
係
處
理
並
負
責
回
應
。

5.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溝
通
請
參
閱

(三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之
八
、
摘
要
說
明

(五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三
、

環
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ˇ

（
一

）
本

公
司

係
採

V
ir

tu
al

 
P

ha
rm

ac
eu

ti
ca

l 
C

om
pa

ny
 

營
運

模
式

之
生

技
公

司
，

依
據

公
司

營
運

特
性

僅
需

一
般

辦
公

處
所

。
公

司
位

於
台

北
市

區
，

並
非

生
態

保
護

區
或

棲
息

地
，

且
無

工
廠

或
實

驗
室

，
不

至
於

影
響

到
保

育
類

動
物

之
生

態
，

並
無

違
反

環
保

法
令

及
重

大
洩

漏
之

情
事

，
亦

無
依

照
巴

塞
爾

公
約

定
義

之
有

害
廢

棄
物

輸
出

之
情

事
。

員
工

人
數

亦
僅

30
多

人
，

使
用

能
源

、
用

水
及

廢
棄

物
管

理
並

非
本

公
司

重
大

性
議

題
。

我
們

根
據

世
界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協
會

(W
B

C
SD

)與
世

並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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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自
11

0
年

度
起

，
本

公
司

開
始

記
錄

公
司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智

擎
11

1-
11

3
年

度
垃

圾
(廢

棄
物

)計
算

統
計

分
別

為
11

1.
2
公
斤
、

20
1.

2
公
斤
及

11
3.

8
公
斤
，

11
3
年
廢

棄
物

重
量

減
少

，
主

因
本

公
司

舉
辦

健
康

活
動

及
提

倡
減

少
廢

棄
物

，
同

仁
多

數
自

帶
便

當
，

同
時

也
因

為
新

冠
疫

情
減

緩
，

部
份

同
仁

外
出

用
餐

。
本

公
司

設
定

減
量

目
標

為
減
少

2 
%
以
上
的
人
均
廢
棄
物
重
量
。

 
由

於
用

水
量

或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資

訊
對

本
公

司
不

具
重

大
性

，
故

只
揭

露
具

體
量

化
之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而
未
取
得
用
水
量
或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之
外
部
驗
證
。

 
四
、
社
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ˇ   

（
一
）

 本
公

司
遵

循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之

精
神

，
並

配
合

生
技

產
業
特
性
，
於

11
0
年
訂
定
「
人
權
政
策
」
並
揭
露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
恪

遵
「

聯
合

國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
「

聯
合

國
全

球
盟

約
」

、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公
約

」
等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以

及
遵

循
台

灣
「

勞
動

基
準

法
」

的
相

關
規

定
，

其
內

容
包

含
恪

遵
勞

動
法

令
、

結
社

自
由

、
營

造
平

權
友

善
工

作
場

域
、

合
理

工
時

運
用

、
建

立
健

康
與

安
全

的
職

場
、

和
諧

勞
資

溝
通

及
隱

私
保

護
等

。
另

本
公

司
亦

訂
有

出
缺

勤
管

理
辦

法
及

性
騷

擾
防

治
措

施
、

申
訴

及
懲

戒
管

理
辦

法
等
相
關
之
管
理
規
章
。

 
本
公
司
於

11
3
年
度
舉
辦
職
場
性
平
教
育
政
策
宣
導
，

計
有

35
人
次

 (
員
工

) 
及

9
人
次

 (
董
事

)參
加
。

 

 
並
無
差
異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ˇ   

（
二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酬
勞
。

 
1.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本

公
司

為
營

造
良

好
的

工
作

環
境

氛
圍

、
吸

引
人

才
，
並
鼓
勵
員
工
長
期
為
公
司
服
務
，
訂
定
「
職
工

並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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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商
改

善
情

形
。

每
年

度
執

行
有

關
於

Q
 

(品
質

Q
ua

li
ty

)、
C

 (
成

本
C

os
t)
、

D
 (
交

期
D

el
iv

er
y)
、

S
(服

務
S

er
vi

ce
s)
、

S
 (
安
全

S
af

et
y)
等

面
向

進
行

評
核

。
若

供
應

商
已

取
得

環
保

或
有

害
物

質
管

理
相

關
之

證
書

( 
IS

O
 

14
00

1
、

IS
O

 
45

00
0
、

O
H

S
A

S
18

00
1、

IE
C

Q
 Q

C
 0

80
00

0)
 或

責
任

商
業

聯
盟

行
為

準
則

 
(R

B
A

) 
認

證
，

則
列

為
額

外
加

分
之

依
據

，
藉

以
引

導
及

要
求

供
應

商
遵

循
供

應
商

永
續

管
理

相
關

政
策

。
*供

應
商

評
核

作
業

：
本

公
司

與
主

要
供

應
商

來
往

前
，

會
進

行
供

應
商

評
核

作
業

，
並

檢
視

廠
商

有
無

污
染

環
境

或
違

法
情

事
等

之
不

良
紀

錄
，

以
確

保
合

作
之

供
應

廠
商

都
是

具
良

好
商

譽
風

評
之

合
法

證
照

廠
商

。
在

與
供

應
廠

商
交

易
合

作
時

，
均

以
公

正
嚴

謹
的

原
則

，
查

核
供

應
廠

商
所

提
供

之
服

務
與

品
質

，
並

要
求

供
應

商
必

須
遵

守
該

國
環

境
保

護
法

及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規
等

有
關

規
定

辦
理

。
 

目
前

本
公

司
於

台
灣

市
場

銷
售

之
安

能
得

®
藥

品
係

10
0%

由
法
國

Ip
se

n
供
應
。
一
般
採
購
係
由
營
運
所
在

地
供

應
商

供
應

，
另

視
新

藥
開

發
不

同
研

究
階

段
需

要
，

委
託

國
內

外
 C

D
M

O
 (

C
on

tr
ac

t 
D

ev
el

op
m

en
t

an
d 

M
an

uf
ac

tu
ri

ng
 O

rg
an

iz
at

io
n)
、

C
R

O
 (

C
on

tr
ac

t 
R

es
ea

rc
h 

O
rg

an
iz

at
io

n)
 
進

行
相

關
試

驗
與

研
究

開
發
；
我
們
長
期
以
來
與
供
應
商
及

C
D

M
O
、

C
R

O
公

司
保

持
良

好
互

動
關

係
。

 
*供

應
商

評
核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於
20

22
年

度
開

始
，

陸
續

將
關

鍵
供

應
廠

商
、

提
供

勞
務

服
務

類
型

供
應

商
，

以
及

新
供

應
商

納
入

評
核

對
象

。
評

核
的

結
果

：
環

境
面

部
分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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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1. 

環
境

保
護

： 

(1
) 
前

臨
床

試
驗

設
計

方
面

：
 

本
公

司
執

行
前

臨
床

試
驗

方
面

，
在

試
驗

設
計

上
針
對

試
驗

組
數

遵
循

業
界

通
行

之
試

驗
規

劃
，

對
各

組
試

驗
動

物
數

量
做

最
適

化
設

計
，

在
可
達

到
普

遍
認

定
具

有
統

計
意

義
組

數
的

要
求

下
，

盡
量
減

少
試

驗
動

物
組

數
設

計
，

以
完

成
前

臨
床

試
驗

，
避

免
不

必
要

數
量

之
試

驗
動

物
，

以
期
達

到
人

力
、

物
資

等
有

效
管

理
之

高
效

率
作

業
。

 

(2
) 
生

產
製

程
試

驗
設

計
方

面
：

 
本

公
司

在
生

產
製

程
試

驗
設

計
時

，
即

考
量

採
用

可
重

複
多

次
使

用
的

材
質

，
如

玻
璃

或
不

鏽
鋼

，
應

用
在

試
驗

器
具

或
生

產
設

備
上

，
盡

量
減
少

使
用

拋
棄

式
(一

次
性

使
用

)之
器

具
設

備
，

以
期

達
到

減
少

廢
棄

物
、

節
省

物
資

等
有

效
管

理
之

生
產

作
業

。
 

(3
) 
辦

公
室

節
能

環
保

：
 

A
. 使

用
L

E
D
燈

管
，

照
明

設
備

於
中

午
休

息
時

間
區

域
性

關
閉

且
下

班
時

間
全

數
關

閉
，

以
節

省
能

源
成

本
，

達
到

節
能

及
省

電
的

效
果

。
 

B
. 空

調
系

統
由

大
樓

統
一

控
制

，
定

時
上

班
開

啟
、

下
班

關
閉

。
 

C
. 辦

公
室

植
栽

綠
化

，
降

低
碳

排
放

量
。

 
D

. 使
用

「
節

能
標

章
」

認
證

的
電

腦
與

事
務

機
等

，
能
節

省
電

力
與

降
低

二
氧

化
碳

的
排

放
。

11
3

年
購

置
節

能
標

章
的

電
腦

及
事

務
機

等
設

備
合

計
24

5
仟

元
。

 
(4

) 
守

護
環

境
：

從
11

0
年

開
始

，
持

續
響

應
「

為
淡

水
河

合
作

一
件

事
」

目
標

，
讓

同
仁

多
了

解
淡

水
河

域
歷

史
及

重
要

性
，

於
11

3
年

4
月

16
日

至
淡

水
碼

頭
宣

導
。  

2.
社

會
服

務
：  

本
公

司
與

台
灣

許
多

醫
療

機
構

合
作

，
每

年
舉

辦
衛

教
講

座
;透

過
專

業
人

員
資

訊
的

傳
遞

，
並

藉
由

醫
護

人
員

的
衛

教
，

提
供

正
確

的
治

療
觀

念
及

最
新

的
治

療
趨

勢
，

使
病

友
、

家
屬

及
一

般
民

眾
對

胰
臟

癌
有

更
深

入
的

認
識

，
並

提
供

一
個

相
互

支
持

、
勉

勵
與

經
驗

交
流

的
平

台
，

鼓
勵

病
友

積
極

治
療

不
放

棄
!智

擎
陪

伴
胰

臟
癌

病
友

們
走

過
抗

癌
歷

程
。

11
3
年

與
各

大
醫

院
合

作
舉

辦
6
場

胰
臟

癌
病

友
會

。
今

年
8
月

有
幸

參
與

H
O

P
E
癌

症
基

金
會

的
「

首
望

相
助

」
活

動
，

擔
任

志
工

關
懷

病
友

及
家

屬
。

本
公

司
也

於
12

月
份

舉
辦

愛
心

認
購

花
蓮

偏
鄉

小
朋

友
聖

誕
禮

物
活

動
，

傳
遞

愛
心

及
溫

暖
給

需
要

的
人

!  
3.

消
費

者
權

益
：  

(1
) 
保

護
臨

床
試

驗
受

試
者

，
確

保
受

試
者

的
權

利
、

安
全

與
福

祉
 

本
公

司
執

行
臨

床
試

驗
遵

循
「

藥
品

優
良

臨
床

試
驗

規
範

(G
C

P
)」

，
秉

持
赫

爾
辛

基
宣

言
的

醫
學

研
究

倫
理

原
則

，
確

保
受

試
者

的
權

利
、

安
全

與
福

祉
。

對
於

每
位

參
加

人
體

臨
床

試
驗

之
受

試
者

，
都

會
善

盡
告

知
以

及
保

護
的

義
務

，
另

外
公

司
對

於
臨

床
試

驗
則

投
保

相
關

臨
床

試
驗

保
險

，
如

因
參

加
試

驗
而

不
幸

有
任

何
身

體
上

的
損

害
時

，
將

有
臨

床
試

驗
保

險
來

賠
償

受
試

者
的

損
害

。
(2

) 
品

質
政

策
 

本
公

司
持

創
新

精
神

，
管

理
新

藥
研

發
專

案
，

堅
持

品
質

，
注

重
全

面
品

質
管

理
。

本
公

司
亦

遵
循

藥
品

優
良

製
造

作
業

規
範

(G
M

P
)、

藥
品

優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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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機
會

類
別

 
機
會
說
明

 
因

應
措

施
及

潛
在

財
務

影
響

 

產
品

和
服

務
 

●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
推
動
低
碳
產
品
與
服
務
。

 
●

 在
生
產
製
程
試
驗

設
計

時
，

引
進

綠
色

包
材

概
念

於
公

司
產

品
。

 
●

 建
立

節
能

減
碳

的
新

實
驗

模
型

，
提

供
較

低
碳

排
密

集
度

的
藥

品
予

社
會
大
眾
。

 

市
場

 
●

 國
際

社
會

持
續

重
視

環
保

意
識

及
關

懷
地

球
生

命
尋

找
新
商
機
。

 

●
 運
用

A
I
於
新

藥
研

發
，

期
能

相
對

精
確

地
找

到
藥

物
標

的
，

降
低

不
必

要
的

動
物

實
驗

，
符

合
動

物
倫

理
及

主
動

落
實

針
對

實
驗

動
物

的
3R

精
神
。

 

韌
性

 
●

 提
升

氣
候

變
遷

之
調

適
能

力
，

以
確

實
管

理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風
險
，
並
掌
握
機
會
。

 
●

 由
永

續
推

動
小

組
召

集
各

組
鑑

別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擬
定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管

理
策

略
，

以
強

化
公

司
風

險
應

變
能

力
。

 
 

註
1：

 執
行
情
形

如
勾
選
「

是
」
，

請
具
體
說

明
所
採

行
之
重
要

政
策
、

策
略
、
措

施
及
執

行
情
形
；

執
行
情

形
如
勾
選

「
否
」

，
請
於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欄

位
解
釋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並
說
明

未
來
採
行

相
關
政
策

、
策
略

及
措
施
之

計
畫
。

但
有
關
推

動
項
目

一
及
二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應

敘
明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及

督
導
架
構

，
包
含

但
不
限
於

管
理
方

針
、
策
略

與
目
標

制
定

、
檢

討
措
施

等
。
另
敘

明
公
司

對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及
其
評

估
情
形
。

 
註

2：
 重

大
性
原

則
係
指
有

關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對

公
司
投

資
人
及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者
。

 
註

3：
 揭

露
方
式

請
參
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網
站

之
最
佳

實
務
參
考

範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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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公
司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
一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
二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ˇ ˇ

（
一
）
公
司
已
訂
定
公
司
規
章
、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
並
積
極

向
董
事
會
、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及
員
工
宣
導
。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相
關

事
務

由
張

麒
星

副
總

經
理

擔
任

召
集

人
，

依
需

求
召

開
「

誠
信

經
營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
，

並
依

據
各

單
位

工
作

職
責

及
範

疇
，

負
責

協
助

董
事

會
及

管
理

階
層

制
定

及
監

督
執

行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防
範

方
案

，
確

保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之

落
實

，
並

由
該

單
位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執
行
結
果
。

全
體

同
仁

之
宣

導
教

育
由

人
資

部
門

舉
辦

與
誠

信
經

營
議

題
相

關
之

教
育

訓
練

。
11

3
年

度
舉

辦
與

誠
信

經
營

議
題

相
關

之
教

育
訓

練
（

含
誠

信
經

營
法

規
遵

行
、

藥
品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及
檢

驗
、

會
計

制
度

及
內

部
控

制
等

相
關

課
程

）
計

36
9
人
次
，
合
計

1,
14

3
小
時
。

 

（
二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使
公

司

員
工

、
管

理
階

層
及

相
關

利
害

關
係

人
更

加
瞭

解
以

及
遵

循
公

司
道

德
標

準
。

為
預

防
貪

污
及

賄
賂

風
險

，
本

公
司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並
無
差
異

並
無
差
異

74



75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管
加

以
調

查
處

理
；

對
於

較
易

發
生

貪
污

及
賄

賂
風

險
之

相
關

公
司

治
理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與

管
理

規
範

等
，

均
列

入
每

年
年

度
稽

核
計

畫
之

重
點

稽
核

項
目

，
並

依
據

風
險

評
估

管
理

作
業

擬
訂

年
度

稽
核

計
畫

，
例

行
性

查
核

之
稽

核
重

點
與

頻
率

則
會

參
酌

過
去

各
單

位
發

現
之

缺
失
進
行
改
善
追
蹤
。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一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定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ˇ
 

  ˇ
 

            

           

（
一
）

 本
公

司
與

重
要

客
戶

合
作

之
前

需
先

經
過

評

核
，
避
免
和
不
誠
信
行
為
紀
錄
者
進
行
合
作
。

 

 （
二
）

 本
公

司
已

設
置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兼
職

單
位

為
經

營
企

劃
處

，
由

張
麒

星
副

總
經

理
負

責
推

動
有

關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之

運
作

情
形

，
協

助
董

事
會

及
管

理
階

層
制

定
及

監
督

執
行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方

案
，

確
保

誠
信

經
營

之
落

實
，

並
由

該
兼
職
單
位
至
少

1
年

1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執
行
結
果
及
督
導
情
形
。

 
本

公
司

落
實

執
行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11

3
年

相

關
執
行
情
形
：

 
1.

 教
育
訓
練

 
於

新
進

人
員

訓
練

課
程

及
其

他
訓

練
課

程
中

規
劃

有
關

法
規

、
查

核
、

風
險

管
理

、
防

止

舞
弊

等
訓

練
課

程
，

加
強

守
法

觀
念

，
落

實

 

並
無
差
異

 

  
並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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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內部控制制度執行狀況 

1. 內部控制聲明書

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

日期：114 年 1 月 23 日  

本公司民國 113 年度之內部控制制度，依據自行評估的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 本公司確知建立、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度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理人之責任，本

公司業已建立此一制度。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率(含獲利、績效及保障

資產安全等）、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令規章

之遵循等目標的達成，提供合理的確保。 

二、 內部控制制度有其先天限制，不論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度亦僅能對

上述三項目標之達成提供合理的確保；而且，由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

制度之有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度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缺

失一經辨認，本公司即採取更正之行動。 

三、 本公司係依據「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以下簡稱「處理準

則」)規定之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度之設計及執行

是否有效。該「處理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制度判斷項目，係為依管理控制之

過程，將內部控制制度劃分為五個組成要素：1. 控制環境，2. 風險評估，3. 控
制作業，4.資訊與溝通，及 5. 監督作業。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若干項目。前述

項目請參見「處理準則」之規定。 

四、 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度判斷項目，評估內部控制制度之設計及執行的

有效性。 

五、 本公司基於前項評估結果，認為本公司於民國 113 年 12 月 31 日的內部控制制度

（含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理），包括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率目標達成之程度、報

導係屬可靠、及時、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令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

制度等之設計及執行係屬有效，其能合理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六、  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年報及公開說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上述公開之

內容如有虛偽、隱匿等不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易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

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律責任。

七、 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 114 年 1 月 23 日董事會通過，出席董事 9 人中，無人持

反對意見，均同意本聲明書之內容，併此聲明。 

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許  璋  瑤 簽章

總經理：王  宏  仁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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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度者，應揭露會計師審查報告：無。 

(十) 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 113 年股東常會之重要決議及執行情形(會議日期：113 年 5 月 24 日) 
(a) 承認本公司 112 年度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執行情形檢討：決議通過。 
(b) 承認本公司 112 年度盈餘分配案。 

執行情形檢討：決議通過，於 113 年 8 月 30 日發放現金股利。 
(每股分配現金股利 1.5 元) 

(c) 通過修正「衍生性商品交易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執行情形檢討：決議通過，並依修正後程序辦理。 
(2) 113 年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之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會議名稱 /日期 重  要  決  議 

董事會 113.02.29 

承認業務報告、財務報告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含誠信經營執行結果) 
承認不含審計公費之確信及非確信服務報告及 112 年度薪資報酬委員

會、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運作效益自評結果報告 
通過 112 年度財務報告及營業報告書 
通過評核會計師獨立性、適任性資格及其報酬案 
通過 112 年度績效獎金案 
通過 113 年度薪酬調整案 
通過 112 年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提撥比例案 
通過 112 年度董事酬金領取案 
通過 112 年度盈餘分配案 
通過 112 年度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考核及「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審查

案 
通過「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案 
通過「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案 
通過召開 113 年股東常會日期暨受理持股 1%以上股東提案之時間、處所

及相關事宜 

董事會 113.04.25 
承認業務報告、財務報告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通過 113 年度第 1 季財務報告案 
通過「內部控制制度-電子資訊系統管理循環」修正案 

董事會 113.07.25 

承認業務報告、財務報告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承認利害關係人關注議題彙總報告 
承認 2023 年度溫室氣體盤查與確信報告 
通過 113 年第 2 季財務報告案 
通過2023 年度永續報告書案 
通過PEP08 CRO 合約授權簽署案 
通過112 年度員工酬勞分配案 
通過「薪資政策、制度、標準與結構」修正案 
通過本公司 112 年度現金股利訂定除息基準日及發放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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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日期 重  要  決  議 

董事會 113.10.31 

承認業務報告、財務報告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承認風險管理政策與程序執行情形報告、智慧財產管理與應用報告、113
年永續發展執行情形及 114 年計畫報告、引進抗癌藥物於台灣銷售結案

報告、獨立董事(任職期間)資格條件檢視報告、113 年資通安全執行情形

暨 114 年運作計畫及 113-114 年董事責任險投保情形報告 
通過 113 年第 3 季財務報告案 
通過 114 年度營運目標及預算案 
通過 114 年度內部稽核計畫案 
通過「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修正案 
通過「內部控制制度-其他管理制度」修正案 
通過「內部稽核制度與實施程序」修正案 
通過本公司收回並註銷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案 

董事會 114.01.23 

承認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含誠信經營執行結果) 
承認不含審計公費之確信及非確信服務報告 
承認 113 年度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運作效益自評與外

部評估結果報告 
通過評核會計師獨立性、適任性資格及其報酬案 
通過 113 年度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考核及「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審查

案 
通過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通過全面改選董事(含獨立董事)案 
通過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通過召開 114 年股東常會日期暨受理持股 1%以上股東提案暨提名之時

間、處所及相關事宜 
通過本公司收回並註銷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案 

董事會 114.02.25 

承認業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通過 113 年度財務報告及營業報告書 
通過 113 年度績效獎金案 
通過 114 年度薪酬調整案 
通過 113 年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提撥比例案 
通過 113 年度董事酬金領取案 
通過 113 年度盈餘分配案 
通過向關係人採購股東會紀念品案 

董事會 114.04.08 通過提名並審查本公司董事(含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案 

(十一) 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董事、獨立董事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不同

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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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經董事會決議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為員工酬勞及

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並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發給股票或現金的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

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一項所稱年度如有獲利，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前之利益。 
(3) 股利發放程序，係於每年度營業終了，由董事會考量公司獲利情形、資本及

財務結構、未來營運需求、累積盈餘及法定公積、市場競爭狀況等因素，擬

定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辦理。 
為健全本公司之財務結構，及兼顧投資人之權益，本公司係採取股利平衡政

策，就當年度所分配股利之 10%以上發放現金股利。 
2. 預計未來三年股利發放政策 

經考量公司未來發展、資金需求及股東權益，公司預計未來三年股利發放金額

約為當年度稅後淨利的 50%，其中現金股利為盈餘分派總額的 10%~100%，以

上發放比例由董事會參酌公司整體營運狀況及財務調度擬具盈餘分派議案，並

將於股東會通過後發放;若本公司無盈餘時，則不分派股息及紅利。 
3. 本公司預期股利政策，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將不會有重大變動。 
4. 113 年股利分配執行情形(分配 112 年盈餘) 

股東股利種類 
佔股東 
股利比例 

股東會決議 
配發數 

實際配發數 差異情形 

現金股利-盈餘 100% 215,444 仟元 215,444 仟元 無差異 

5. 114 年股東會擬議股利分派情形 
(1) 本年擬自 113 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861,924 仟元分配股東現金股

利，按除息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載股東及其持有股數，每股配發現金 6 元。 
(2) 分配現金股利金額佔股東股利總金額比例為 100%，本次配息作業經股東會

決議通過，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四)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本公司因未出具

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五) 員工、董事及獨立董事酬勞 
1. 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獨立董事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公司章程第廿五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經董事會決議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

十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並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發給股票或現金的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一項所稱年度如有獲利，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前之利益。 
2. 本期估列員工、董事及獨立董事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

之股數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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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經理人及取得前十大之員工姓名及取得情形 

114 年 3 月 25 日 

職稱

(註 1) 
姓名

取得

限制

員工

權利

新股

數量

(股) 

取得限

制員工

權利新

股占已

發行股

份總數

比率(%)
(註 4)

已解除限制權利(註 2) 未解除限制權利

已解

除限

制之

股數

(股)

發行

價格

(元) 

發行

金額

(仟元)

已解除

限制之

股數占

已發行

股份總

數比率

(%) 
(註 4)

未解

除限

制之

股數

(股) 

發行

價格

(元) 

發行

金額

(仟元)

未解除

限制之

股數占

已發行

股份總

數比率

(%) 
(註 4)

經理人

總經理 王宏仁

60,000 0.04 37,800 0 0 0.03 
16,200 
(註 5) 

0 0 0.01 

經營

企劃處

副總經理

張麒星

前行銷業務

資深處長
吳兆升

財務會計處長 曹妤亘

臨床開發

資深處長
沈柏年

稽核室

副處長
洪福天

員工

(註 3) 

專案管理

處長
李烽嵎

19,000 0.01 13,300 0 0 0.01 5,700 0 0 0.00 

人力資源處長 林美智

全國業務暨產

品開發副處長
邱思綺

品保經理 周衍安

經營企劃處

副處長
謝維駿

前臨床研究

副處長
鄭傑方

法務智權處長 郭惠櫻

臨床開發

資深經理
游維哲

前臨床研究

副處長
陳惠玲

藥物化學、

藥品化學、

製造與管制 

處長

劉正豪

註 1：包括經理人及員工(已離職或死亡者，應予註明)，應揭露個別姓名及職稱，但得以彙總方式揭露其取得及認購情形。  

註 2：欄位多寡視實際發行次數調整。 

註 3：取得認股權憑證可認股數前十大員工係指經理人以外員工。 

註 4：已發行股份總數係指經濟部變更登記資料所列股數。 

註 5：因員工離職而註銷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數：6,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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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經理人及取得認股權憑證可認股數前十大員工之姓名、取

得及認購情形
114 年 3 月 29 日 

職稱

(註 1) 
姓名

取得

認股

數量

(仟股) 

取 得 認

股 數 量

占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比

率( %) 

(註 4)

已執行(註 2) 未執行

認股

數量

(仟股)

認股

價格

(元) 

(註 5)

認股

金額

(仟元)

認股數

量占已

發行股

份總數

比率( %)

(註 4)

認股

數量

(仟股) 

認股

價格

(元) 

(註 6) 

認股

金額

(仟元)

認股數

量占已

發行股

份總數

比率( %)

(註 4)

經理人

經營

企劃處

副總經理

張麒星

224 0.15 0 - 0 0 
74 

(註 7) 
167.5 12,395 0.05 

前行銷業務

資深處長
吳兆升

稽核室

副處長
洪福天

臨床開發

資深處長
沈柏年

前臨床暨法規

處副總經理
詹宗晃

員工

(註 3) 

專案管理

處長
李烽嵎

212 0.15 0 - 0 0 
120 

(註 8) 
167.5 20,100 0.08 

人力資源處長 林美智

臨床開發

資深經理
游維哲

前會計

資深經理
謝政勳

經營企劃處

副處長
謝維駿

前法規

副處長
顏郁芬

法務智權處長 郭惠櫻

前品保

資深經理
蘇芳瑩

前資訊部經理 高世杰

前藥品化學製

造與管制處長
謝佻燐

註 1：包括經理人及員工(已離職或死亡者，應予註明)，應揭露個別姓名及職稱，但得以彙總方式揭露其取得及認購情形。  

註 2：欄位多寡視實際發行次數調整。 

註 3：取得認股權憑證可認股數前十大員工係指經理人以外員工。 

註 4：已發行股份總數係指經濟部變更登記資料所列股數。 

註 5：已執行之員工認股權認股價格，應揭露執行時認股價格。 

註 6：未執行之員工認股權認股價格，應揭露依發行辦法計算調整後之認股價格。 

註 7：因經理人離職而註銷單位數 150 單位。 

註 8：因員工離職而註銷單位數 92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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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行新股辦理情形 

(一) 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已完成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行新股者，應揭露

下列事項： 
1. 最近一季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行新股之主辦證券承銷商所出具之評估意

見：不適用。 
2. 最近一季執行情形（如執行進度或效益未達預計目標者，應具體說明對股東權

益之影響及改進計畫）：不適用。 
(二) 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已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行新

股者，應揭露執行情形及被併購或受讓公司之基本資料。辦理中之併購或受讓他

公司股份發行新股應揭露執行情形及對股東權益之影響：無。 

 
四、 資金運用計劃執行情形 

本公司截至年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前各次發行或私募有價證券均已執行完成，且計

劃效益已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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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預估 2028 年市場規模為 1,920 億美元，2024~2028 年複合年成長率僅有

2~5%。值得注意的是，肥胖用藥隨著創新療法的使用而產生較佳的效果，呈現

高度成長，預估 2028 年市場規模為 740 億美元，2024~2028 年的複合年成長率

高達 24~27%。 

 
2024 年~2028 年全球前十大治療藥分類領域 

 (單位: 億美元，%) 

藥品領域 
2028 年 

預測銷售額 

2024-2028 年

複合年成長率

Oncologics(癌症用藥) 4,440 14-17 

Immunology(免疫抑制劑)  1,920 2-5 

Diabetics(降血糖用藥)  1,840 3-6 

Cardiovascular(心血管用藥) 1,260 2-5 

Central Nervous System(中樞神經系統用藥) 1,030 6-9 

Respiratory(呼吸用藥) 990 3-6 

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用藥) 810 9-12 

Infectious diseases(傳染性疾病用藥) 750 3-6 

Obesity(肥胖用藥) 740 24-27 

GU sexual health(泌尿生殖及性健康用藥) 620 3-6 

資料來源：2024 生技產業白皮書 2024/08 

新藥的開發受限於人體使用藥物的安全性問題，其研發時程並未因為新藥開發

技術發展而縮短，開發時程仍然長達 12~15 年。開發一新藥之費用仍然高達 3

至 10 億美元，因此新藥開發需要有龐大的資源支持才能有成功的機會，產業發

展也才有機會；在如此漫長的新藥研發過程中，如何縮短開發時程，加速產品

上市是一個很重要的競爭關鍵。 

美國 FDA 為促進新藥上市，增進患者用藥的取得，提供多元審查措施，包括罕

見疾病(又稱孤兒藥 Orphan Designation，指該疾病患者數少於 20 萬人)、快速審

查(Fast Track)、突破性療法(Breakthrough Therapy)、優先審查(Priority Review)及

加速審核(Accelerated Approval)等，簡化或加速新藥審查，讓新藥得以早日上

市，患者獲得較好的治療藥物。2023 年核准上市的 55 項新藥中，47 項新藥至

少獲得上述其中一項優惠措施而上市，約占 85%。其中具罕見疾病資格者有 28

項，約占 51%；獲得突破性療法認定有 9 項，占 18%；獲得優先審查資格有 31

項，約占 56%；獲得快速審查資格有 25 項，約占 45%，獲得加速審核資格有 9

項，約占 16%。美國為全球最大藥品市場，其結合商業保險制度的藥品給付措

施，使得藥品定價策略普遍優於其他國家，加上美國藥品上市審查制度嚴謹，

亦有助於其他國家上市，故廠商多以美國做為第一上市的國家。2023 年美國

FDA 核准上市的新藥中，於美國第一個上市的新藥達到 35 項，約占新藥核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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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 64%，但略低於 2022 年的 68%。 

依據 IQVIA 公司的調查，全球藥品市場未來 5 年將以 5~8%的複合年成長率增

加，預估 2028 年將達到 2.3 兆美元。其中北美、西歐及日本等先進國家的成長

將趨緩，而中國、印度和亞太地區的成長將超過 3%。未來全球藥品市場的成長

關鍵因素將與新藥上市數量、新藥專利屆滿及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等有密切的

關係。另外，氣候變遷引起的森林大火、洪水及颱風等情形可能會增加特定疾

病的藥品需求，以及藥品短缺造成的替代性議題。 

全球生物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如基因編輯、核酸技術、抗體技術等新的疾病治

療策略不斷提出，也發展出嵌合抗原受體重組 T 細胞(CAR-T)、抗體藥物複合

體(ADC)等產品，滿足人類的醫療需求。而 AI、資通訊技術在醫療領域的應

用，不僅加速藥物開發、提高疾病診斷精確度及精準用藥，更推動數位醫療發

展，朝個人化醫療目標往前邁進。 

台灣生技醫藥領域已具良好的研發基礎設施，有利於先進醫療技術的開發及數

位醫療的發展，例如：具備雄厚研發能量的學研機構，協助各類生物創新技術

的開發與應用，並透過技術移轉，厚實產業研發能量;卓越的醫學中心與醫療技

術，有助創新技術的引進與應用；完善的醫療健保數據，透過去識別化，可促

進智慧醫療系統、醫療輔助工具的開發，以及建構疾病風險的預測。 

台灣政府也針對人才、資金、法規、國際行銷等產業發展關鍵要素，積極推動

各項措施，逐步完善生態系。例如每年超過 5,000 名生醫領域學士、碩博畢業

生，及各項創新與商業化人才培訓，挹注產業創新人才活力；公開發行市場所

建立的多元募資管道，及政府提供的天使創業基金，加上國內各種創投資金與

募資，提供企業發展各階段所需資金；與國際接軌的醫藥品審查法規，新藥與

創新醫材等上市審查經驗持續累積，並針對先進醫療技術加速訂定審查法規，

讓國產醫藥品或醫療技術不僅能於國內上市，亦於歐美日等國取得上市許可，

進一步擴大我國生技產業的規模。 

台灣已有成功開發新藥的經驗，包括透過授權合作或自行開發新成分、新劑型

且完成臨床試驗，成功在國際上市的經驗，然在開發全新藥物(new chemical 

entity)並成功上市或案源創新等部分，仍有挑戰空間。 

隨著全球製藥成本的攀升、研發成功概率大幅下滑的雙重衝擊，若要在台灣短

期內投資發展新藥並且跨出國際市場，最容易且風險低的方式就是與國際生技

製藥公司合作，台灣較其他亞洲區域可以提供較高品質的臨床資源與戰略地緣

優勢，容易吸引國際合作機會，然台灣新藥開發人才的稀缺一直是重大課題，

短期必須仰賴 Virtual Pharmaceutical Company 的商業策略，藉由國際管理團隊

的引進，透過彈性的管理應變架構，培養國內潛力新秀，同時因應國際局勢尋

找適合台灣發展的國際性題材，搭配外部專業研發團隊或供應商，執行所有研

發活動，將設計理念高速商轉，創造產業鏈的正向循環，才能讓台灣在發展新

藥產業的過程維持在正確的路徑上，不管策略或是方法都才能被正確決定，如

此公司或產業的成功機會才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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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新藥開發由於開發時間冗長，所以不同開發階段皆由專門生技公司或大型製藥

負責研究發展、技術提供、臨床試驗或是生產製造，提供之技術或產品均為新

藥開發過程中重要之一環，不同的生技製藥公司，在不同之產業鏈上皆各有所

長且相互依存。 

智擎公司之新藥開發業務主要針對擁有市場前景之新藥開發專案，進行臨床前

試驗、第一期、第二期、乃至第三期的人體臨床試驗，藉由 Virtual 

Pharmaceutical Company Business Model 專注於新藥研發，降低新藥研發早期投

入成本並加速新藥研發時程，以銜接探索階段的藥物開發以至完成產品的查驗

登記，期間藉由多項臨床前試驗，以探索新藥產品的各種潛在價值，並藉由嚴

謹且符合美國 FDA/歐盟 EMA 標準進行第一至三期臨床試驗，取得各國法規單

位之認可，並能進行產品的製造、行銷、與對外授權，茲就智擎公司與新藥開

發關聯性繪圖如下： 

 

3. 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 

未來幾年全球製藥產品發展趨勢可歸結於以下幾點： 

(1) 受惠於電腦計算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資訊的發達，將人工智慧 AI 與大數據

運用於藥品研發與生產，將是製藥產業的發展趨勢。 

(2) 面對人口老化、慢性疾病盛行等超高齡社會的挑戰，加上醫學科技一日千

里，人們對於創新疾病治療需求逐漸多元。為因應此波浪潮，全球再生醫

學、細胞治療公司總數不斷攀升，基因治療的市場規模也持續擴大。 

(3) 基於生物標誌的快速發展，使藥物的運用、新藥的開發，以致於臨床治療步

驟、策略都更為精準且有效。因此，在生物製藥與生物標誌的相互發展下，

製藥業已一改傳統的 Blockbuster Drug 暢銷藥商業模式，轉向可根據群體、

甚至個體的差異，配合檢測標誌的發展，提供相對應藥物的開發策略，進而

提升藥物治療的有效性，邁向精準醫療的情境。 

(4) 面臨國際藥價制度的改革與管控，全球生技製藥公司須調整產品選題、布

局、訂價與給付模式，將考驗管理階層的決策、營運規劃和執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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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競爭情形 
本公司為新藥研發公司，主要業務為研究及開發各種癌症用藥，目前已上市之

ONIVYDE® 係利用奈米技術開發之微脂體製劑，使用於轉移性胰腺癌。台灣市

場目前治療轉移性胰腺癌的主要使用藥物為 Gemcitabine 及其合併療法、安能得® 
(ONIVYDE®)合併療法，以及其他單一或 2-3 種以上藥物合併療法等。 
另引進 LIPORAXEL®口服紫杉醇製劑，相較於市場上傳統使用的靜脈注射紫杉醇

劑型，口服紫杉醇劑可提供臨床上使用的方便性。適應症方面，在海外已於 2016
年 9 月取得韓國食品藥物安全部（MFDS）的核准上市，用於治療晚期、轉移性

或復發性的胃癌患者。中國大陸國家藥品監督管理局(NMPA)也於 2024 年 9 月核

准用於晚期胃癌治療。 
另，研發中新藥 PEP07 為一具有腦屏障穿透性、高選擇性、高效力且可口服使用

之小分子藥物，其主要作用機制為影響細胞因 DNA 損傷而引起的反應途徑(DNA 
Damage Response)，其作用在 DDR 機制中 Checkpoint kinase 1(檢查點激酶 1)的抑

制劑。 

(三) 技術及研發概況 

1. 113 年度及截至 114 年第一季止投入之研發費用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年度 114 年第一季 
研究發展費用 267,025 不適用 

註:本公司 114 年第一季財務資料尚未經會計師核閱，故不適用。 

2. 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1) 113 年 2 月，ONIVYDE®一線胰腺癌合併療法獲得美國 FDA 核准新藥補充

申請藥證。 

(2) 113 年 3 月，ONIVYDE®一線胰腺癌合併療法獲得澳洲 TGA 及台灣衛福部

食藥署核准新藥補充申請藥證，並獲得歐盟人體用藥委員會(CHMP)建議上

市許可之正面意見。 

(3) 113 年 4 月，本公司研發中新藥 PEP07 進行之實體腫瘤第一期人體臨床試

驗，第一位病患已開始接受藥物投予。 

(4) 113 年 5 月，ONIVYDE®獲得歐盟藥品管理局 EMA 核准並在德國上市，公

司獲得再授權收入美金 187.5 萬元。 

(5)  114 年 2 月，ONIVYDE® 歐亞銷售地區之淨銷售額達到第二期銷售里程

碑，公司收取美金 5 千萬元之銷售里程碑授權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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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曾佔進(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進(銷)貨金額

與比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1. 主要進貨客戶 

最近兩年度主要供應商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2 年 113 年 114 年度截至第一季止(註 2) 

項

目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進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

人之 

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進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

人之

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進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

人之

關係

1 Ipsen 31,117 100 無 Ipsen 61,890 100 無 

不適用 2 其他 0 0 - 其他 0 0 - 

 進貨淨額 31,117 100 - 進貨淨額 61,890 100 - 

註 1： 列明最近二年度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供應商名稱及其進貨金額與比例，但因契約約定不得揭露供應商名稱或交

易對象為個人且非關係人者，得以代號為之。 

註 2： 截至年報刊印日前，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如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資料，

應並予揭露。本公司 114 年第一季財務資料尚未經會計師核閱，故不適用。 
 

2. 主要銷貨客戶 

最近兩年度主要銷貨客戶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2 年 113 年 114 年度截至第一季止(註 2) 

項

目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

行人

之 

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

人之 

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

人之

關係

1 裕利 278,547 100 無 裕利 279,990 100 無 

不適用  其他 0 0 - 其他 0 0 - 

 銷貨淨額 278,547 100 - 銷貨淨額 279,990 100 - 

註 1： 列明最近二年度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銷貨金額與比例，但因契約約定不得揭露客戶名稱或交易對

象為個人且非關係人者，得以代號為之。 

註 2： 截至年報刊印日前，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如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資料， 
應並予揭露。本公司 114 年第一季財務資料尚未經會計師核閱，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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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業員工 

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員工資料 

114 年 3 月 31 日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114 年 3 月 31 日

員工人

數(人) 

經理人:包含副總級(含)以上及重要

營運部門主管(如財務、會計、 研

發、稽核主管等) 

5 5 5 

研發人員 16 14 14 

其他員工 15 14 14 

合計 36 33 33 

平均年歲 43.51 44.73 44.98 

平均服務年資 5.86 7.19 7.44 

學歷分

佈比率 
(%) 

博士 16.67% 15.15% 15.15% 

碩士 52.78% 60.61% 60.61% 

大學(專) 30.56% 24.24% 24.24% 

高中 - - - 

高中以下 - - - 
註 1： 全職員工且工作地點均為在台灣。 

註 2： 全部員工均為本國籍員工且不含約聘、部分工時員工及到職未滿 1 個月員工。 

 

四、 環保支出資訊 

(一)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

查結果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

規內容、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

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本公司位於台北市區，並非生態保護區或棲息地，且無工廠，不至於影響到保育

類動物之生態，並無違反環保法令及重大洩漏之情事，亦無依照巴塞爾公約定義

之有害廢棄物輸出量之情事。 

本公司因營運特性，主要耗能來自於外購電力，以及大樓緊急發電機之柴油及公

務車汽油。因無生產製程，故無製程排放源，而無須耗用太多的電力和用水。公

司營運上的主要汙染源為一般生活廢水排放及廢棄物。在一般生活廢水排放方

面，並無回收再利用之情事，而係將所產生的生活廢水排入台北市之汙水下水

道，再排入汙水處理廠處理；而在廢棄物處理方面，所產生之生活廢棄物，經垃

圾分類概分為二大類： 

1. 可回收部份： 

(1) 平面類(報紙、影印紙、雜誌等)及立體類(各類瓶罐、玻璃、鐵鋁等)，由大

樓統一集中委由廠商回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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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資源再利用價值之廢棄物，如報廢電腦設備，予以收集，委由回收廠商

清運處理或是委由公益單位，捐贈給弱勢團體。

(3) 廚餘由大樓統一集中委由廠商回收處理。 

2. 不可回收部份：為一般活廢棄物，由大樓統一集中清運處理。

本公司因營運特性並無重大環保資本支出。

113 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並無因環境污染而受環保機關處罰或有污

染糾紛之情事。

(二) 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及保護措施 
本公司不定期舉辦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避免因無知而造成意外之發生。除此

之外，本公司亦強化相關職場環境安全管理、環境衛生維護、消防安全管理、員

工健康管理等，以維護員工人身安全。

1. 職場環境安全管理

(1) 制定「工作規則」，規定安全管理事項，供員工遵循。

(2) 實施門禁管理，進入公司之員工及訪客皆需刷卡或驗證。

2. 環境整潔

(1) 辦公室清潔作業：每週實施 3 次。

(2) 病蟲消毒作業：每年實施 2 次。

(3) 飲用水檢測:每月實施 1 次。

(4) 空調濾網更換：每 3 月更換 1 次。

3. 消防安全

(1) 本公司所處之大樓依法規規定設置完整之消防安全設備，包含滅火設備、警

報設備、避難設備等。

(2) 本公司所處之大樓消防設備係委託合格專業之檢測顧問公司進行系統單元功

能檢測。

(3) 本公司所處之大樓定期配合臺北市政府消防局至大樓內進行防災宣導課程，

如防火知識課程、防震知識課程、CPR&哈姆立克課程及滅火器操作。 

(4) 其他消防安全相關設施：公共走道皆依規定設置乾粉滅火器，並定期檢視保

養所有消防系統。

(5) 本公司不定期自行舉辦相關之防災(火災及地震)講習課程。 

4. 員工健康管理

(1) 補助所有員工每兩年進行一般性健康檢查。

(2) 本公司 113 年度並無員工發生職業傷害、職業病及死亡事故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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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針劑藥品包材選擇與法規解析研討會、新興技術在國內藥廠之應用、

化學合成／半合成原料藥之起始物選擇、113 年藥品 GDP 主題論壇、資訊

治理與內控內稽(個資、營業秘密保護與人工智慧)、最新年報編制相關 ESG
永續政策法令與淨零碳排對財報影響實務解析、 MAP 管理才能探索課

程、2024 年資安通識訓練、職場性騷擾與其他不法侵害防治等 94 堂課程。 
 年度教育訓練費用：1,317 仟元 
 受訓人次：550 人次 
 受訓總時數：1,589.5 小時 
 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統計如下表：  

項目 男 女 

平均訓練時數 

(小時) 

經理人:包含副總級(含)以上及重要營運部

門主管(如財務、會計、研發、稽核主管等) 
54.13 60.20

研發人員 33.57 52.36
其他員工 48.75 50.61

(3) 未來本公司將繼續秉持終身學習的理念，提供每位員工良好的教育訓練機會與

學習環境，培養各項工作所需之專業技能，確保員工發揮最佳的工作績效，並

藉此取得顧客信賴，達成顧客、股東、公司及員工四方皆贏之卓越成效。 

3. 員工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目前公司全體員工皆適用新制之勞工退休辦法，員工退休金採確定提撥計畫。 
(1) 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起，本公司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訂有確定提撥

之退休辦法，適用於本國籍之員工。本公司就員工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

例」所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部分，每月按薪資之 6%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保

局員工個人帳戶，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依員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及累積收益之

金額採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方式領取。 
(2) 民國 113 年度，本公司依上開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成本為 2,691 仟元。 

4. 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未設置工會或安全衛生委員會，故未簽訂團體協約，但成立勞資會議，

至少每季召開乙次，會議議題包括勞工福利、安全衛生、勞工健康及勞資間之

協議等議題，與會成員為勞資方各二位代表，參與勞資會議之勞工比例為二分

之一。 

本公司每年經由員工票選二~三位福利委員，統籌辦理各項攸關員工福利事宜。

包括慶生會、員工旅遊、家庭日、年終尾牙或春酒等活動。 

本公司任何有關勞資關係之新增或修訂措施，均經勞資雙方充分溝通協議後才

定案，2024 年增加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並公告給全體員工，勞資之

間的互動和諧。 
(二) 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果

違反勞動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

容、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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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智擎公司目前每年檢視和評估安全防範措施和定時更改各項安全設定來確

保網路安全性。另公司為降低機密資料外洩風險，由各單位鑑別出各項業

務之關鍵流程和機密文件，並適當地改善相關之流程和提升電腦軟硬體等

因應措施。 
C. 110 年開始著手規畫數位轉型、資通安全管理及委託外部資安技術專家，

111 年正式導入 ISO 27001 資通管理系統，於 112 年 1 月通過認證，證書

之有效期間為 112 年 1 月 30 日至 114 年 10 月 31 日，另於 113 年 11 月通

過 ISO 27001:2022 轉版驗證，預計於 114 年年底前將進行三年重新一輪驗

證。 
D. 已於 112 年成為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TWCERT/CC)會員，

使本公司能有效接收及傳遞資安情資。 
E. 113 年辦理資通安全宣導執行情形： 

本公司已完成資通風險評估報告，並依此內容進行相關宣導及教育訓練 3
小時，參加人員包括經理人及員工 38 人次。 

F. 執行資安演練，於 113 年 1 月模擬「公司網頁遭駭客入侵」之情境，公司

資安人員及官網委外服務廠商利用備份資料回復公司官網，確保其能於短

時間回復正常運作，期能透過演練活動累積經驗，以面對多變的資安威

脅。 
G. 113 年共投入資通安全管理相關支出計 2,139 千元。 

(二) 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

響及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無此情事。 

 

七、 重要契約  

114 年 3 月 31 日 

契約性質 當 事 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 要 內 容 
限制
條款

授權 Ipsen S.A. 100.05 ~ 

將 PEP02 產品在亞洲
（台灣除外）及歐洲地區
之製造、開發、產品化及
銷售等權利，授權予法國
Ipsen 公司實施 

無 

合作暨委
託研究合
約書 

中國廣州必貝特醫
藥技術有限公司 

102.01.03 至雙方協
議終止為止 

候選新藥 PEP06 之研究
與開發 

無 

授權 
Sentinel Oncology 
Limited 

111.09.25 ~ 
候選新藥 PEP07 之全球
研究、開發、製造及商
品化 

無 

經銷 

Shanghai RMX 
Biopharma Co., Ltd. 
Daehwa 
Pharmaceutical Co., 
Ltd. 

113.11 ~ 雙方協議
終止為止 

於台灣地區銷售
LIPORAXEL®產品
(Daehwa 生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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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P07 : 
A. 最近年度研發計畫、未完成研發計畫之目前進度 
智擎公司於 109 年 11 月與英國 Sentinel Oncology Limited 公司簽署獨家授權合

作契約書，雙方將共同發展細胞損傷調控酵素抑制劑（CHK1 inhibitor）之新藥

PEP07 (原專案代號 SOL-578)。 
B. PEP07 目前為臨床一期試驗開發之專案，目標為治療數項血液及實體腫瘤。 
C. PEP07 於 112 年 8 月進行第一期血液腫瘤人體臨床試驗以及其於 113 年 4 月進

行第一期實體腫瘤人體臨床試驗。根據智擎與 Sentinel Oncology Limited 公司雙

方合作合約，智擎將負責全部研發資金，預計 114 年研發支出約 138,000 仟

元。

D. 影響 PEP07 產品研發成功的關鍵因素為:產品研發過程的時效性、嚴謹度及創新

性是否符合各國審批藥品的要求。

2. 未來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 ONIVYDE® 
A. 未來研發計畫 
將於台灣持續進行延長產品生命週期管理之臨床試驗

B. 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預計 114 年研發支出約 7,000 仟元 

(2) PEP07 
A. 未來研發計畫 
將持續進行前臨床試驗及人體臨床試驗

B. 未來研發支出 
預計 114 年研發支出約 138,000 仟元 

(3) PEP08 
A.未來研發計畫 
將進行前臨床試驗及申請人體臨床試驗

B.未來研發支出 
預計 114 年研發支出約 80,000 仟元 

(四)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律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1.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律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

(1) COVID-19 疫情為全球重要公衛事件，加上國際政經局勢的發展，為全球生技醫

藥創造的許多焦點議題，包括核酸藥物、防疫科技、生物製造及醫藥品供應鏈

等，也成為各國未來資源投入的焦點，同時促進生醫與 ICT、AI 技術應用緊密的

結合，創造治療藥物、疾病診斷、監測及預防等市場商機，也帶動精準醫療與數

位醫療的發展，高齡社會也受惠於科技的結合，投入高齡科技產品與服務的開

發，朝向「精準健康」發展。精準醫療為全球醫療發展趨勢，借助 AI 技術分析醫

療大數據，可據以發現疾病的新特徵和模式，提前預測疾病爆發，改進早期診斷

方法，並發現新的治療靶點。由衛福部、國科會和經濟部跨部會合作推動的「健

康大數據永續平台計畫」，將透過 8 家醫學中心收集 8 種癌症、2 種重大疾病共

8,000 例完整數據資料， 包含電子病歷、數位病理、醫療影像和基因體等資料。

未來待相關法規完備後，將可提供國內生醫領域之巨量資料分析。同時可與其他

部會之重要疾病的資料以標準化、格式化的方式對接，建立合規及可運作的生醫

資料治理及共享運作機制，將可推動生醫科技研發和精準健康產業創新發展。隨

著醫療技術的進步，人類平均餘命增加，高齡化將是全球人口結構的新常態。臺

灣也將於 2025 年正式邁入超高齡化社會，高齡照護將成為社會的龐大醫療與財務

負擔。就全球發展趨勢來看，以細胞治療為核心的再生醫學、精準醫療將會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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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合資契約之履行發生爭議，2-BBB 公司主張台灣東洋公司有違反合資契

約之情形，故於民國 113 年 5 月 23 日提出仲裁請求賠償，本件已由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收案辦理，實際影響將視仲裁結果而定。 

b. 台灣東洋公司因接獲檢舉，經內部調查後主動移送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調查

之環磊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於民國 113 年 4 月 18 日對施俊良等個人

提起公訴，目前已移送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審理。另，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於民國 112 年 12 月 25 日發函要求台灣東洋公司繳回帳列代收代付之捐贈

款 53,900 仟元，經詢問外部律師意見，其表示爭議尚待釐清，經評估求償

對象與救濟方式之可能性後，台灣東洋公司已提列部分損失準備。 

c. 有關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晟德公司」)與台灣東洋公司簽

訂之「Risperidone 藥品委任開發協議」，台灣東洋公司認該協議之簽署不

符合程序與相關法令規定，故應不生效力，晟德公司於民國 105 年 7 月 1

日向台北地方法院對台灣東洋公司提起確認契約關係之民事訴訟，本案歷

經多次審級及發回更審處理，民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臺灣高等法院宣判駁

回台灣東洋公司之上訴，認定雙方契約關係存在，台灣東洋公司已於法定

期間內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以維護台灣東洋公司合法權益。 

d. 台灣東洋公司於民國 110 年 5 月 14 日接獲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公平交

易委員會認定台灣東洋公司與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 98 年 2 月

4 日簽署之「復癒膠囊」獨家代理權經銷協議構成聯合行為，而予以裁

罰。台灣東洋公司已於民國 110 年 7 月 12 日遞狀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

撤銷該處分之行政訴訟，目前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 

e. 台灣東洋公司於民國 105 年 5 月 31 日向瑞士 Inopha AG 公司提訴確認雙方

間之十三份授權合約無效，並請求瑞士 Inopha AG 公司返還侵權利益。台

灣東洋公司於民國 114 年 1 月 21 日與 Inopha AG 公司及其實質受益人

Denis Opitz 先生已達成庭外和解，並正式簽署和解協議書，本案已於民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取得瑞士楚格州地方法院裁定撤銷。 

f. 有關 Janssen Pharmaceutica NV 於民國 105 年 5 月 30 日應台灣東洋公司要

求向瑞士 Inopha AG 公司及台灣東洋公司於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仲

裁與調解中心提起確認合約金額歸屬之三方仲裁案件，台灣東洋公司於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與 Inopha AG 公司及其實質受益人 Denis Opitz 先生已

達成庭外和解，並正式簽署和解協議書。 

g. 台灣東洋公司於民國 109 年 2 月 28 日向瑞士 Inopha AG 公司之原本實質受

益人 Denis Opitz 個人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台灣東洋公司於民國 114 年

1 月 21 日與 Inopha AG 公司及其實質受益人 Denis Opitz 先生已達成庭外和

解，並正式簽署和解協議書，本案已於民國 114 年 1 月 31 日取得德國德勒

斯登勞動法院裁定撤銷。 

綜上，上述繫屬中之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尚待各法院之最終裁定，

其結果尚不至於對本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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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董事及大股東：無。 
(2) 總經理：無。 
(3) 從屬公司：無。 

(十三)  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七、 其他重要事項 

(一) 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本公司主要從事新藥開發，具行業特殊性的關鍵指標，主要為新藥開發是否達到預定的

里程碑(Milestone)，茲就本公司 113 年度之具行業特殊性 KPI 達成情形摘述如下: 

KPI 113 年預定目標 113 年實際達成情形 
KPI 

達成率

公司發展構面 

達到公司年度預算目標 較公司年度預算目標為佳 120% 

達到安能得®在台灣銷售額目標
安能得®在台灣實際營收達新台幣

2.8 億元 100% 

執行初期範疇三溫室氣體盤查 
完成初期範疇三溫室氣體本年排

放資料收集及分析 100% 

產品發展構面 

PEP07 臨床實驗進度 
血液腫瘤：持續進行臨床實驗 
實體腫瘤：持續進行臨床實驗 

血液腫瘤與實體腫瘤臨床實驗進

度尚符合預期 93% 

執行內部新專案 持續進行先導化合物優化 80% 

(二) 資產負債評價科目提列方式的評估依據及基礎 
1. 信用風險之評估依據及基礎 

(1) 本公司信用風險係因客戶或金融工具之交易對手無法履行合約義務而導致本公司

財務損失之風險，主要來自客戶無法清償按收款條件支付之應收帳款及分類為按

攤銷後成本衡量之債務工具投資的合約現金流量。 
(2) 提列依據:本公司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規定，按客戶評等之特性將對客戶

之應收帳款分組，採用簡化作法以準備矩陣為基礎估計預期信用損失，據以提列

減損損失。預期信用損失每年重新評估計算。 
(3) 本公司係以國家發展委員會之景氣指標對未來前瞻性的考量調整按特定期間歷史

及現時資訊所建立之損失率，以估計應收帳款的備抵損失，113 年底之備抵損失

為 21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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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備抵存貨跌價之評估依據及基礎 
跌價損失： 
本公司之商品存貨係按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量，成本依移動平均法決定。比較

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時，採逐項比較法，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營運過程中，預計

售價減除完成出售所需之估計成本後之餘額。 

呆滯損失： 
呆廢倉：提列 100%；效期短於半年：提列 70%；效期已過：提列 100%。 
113 年度，本公司提列備抵存貨跌價損失為新台幣 21 仟元。 

3.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折舊方法及年限 
(1) 本公司目前並無不動產及廠房，設備之後續衡量採成本模式，按估計耐用年限以

直線法提列折舊。設備各項組成若屬重大，則單獨提列折舊。 
(2) 本公司於每一財務年度結束日對各項資產之殘值、耐用年限及折舊方法進行檢

視，若殘值及耐用年限之預期值與先前之估計不同時，或資產所含之未來經濟效

益之預期消耗型態已有重大變動，則自變動發生日起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

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之會計估計變動規定處理。各項資產之耐用年限

如下: 
項目 耐用年限 

電腦通訊設備 3~6 年 
試驗設備 2~6 年 
辦公設備 6 年 
租賃改良 3~5 年 
運輸設備 5 年 

4. 承租人之租賃交易-使用權資產/租賃負債 
(1) 租賃資產於可供使用之日認列為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當租賃合約係屬於短期

租賃或低價值標的資產之租賃時，將租賃給付按直線法於租賃期間認列為費用。 
(2) 租賃負債於租賃開始日將尚未支付之租賃給付按本公司增額借款利率折現後之現

值認列，租賃給付為固定給付，減除可收取之任何租賃誘因。後續採效利息法按

攤銷後成本衡量，於租賃期間提列利息費用。當非屬合約修改造成租賃期間或租

賃給付變動時，將重新評估租賃負債，並將再衡量數調整使用權資產。 
(3) 使用權資產於租賃開始日按成本認列，成本為租賃負債之原始衡量金額。後續採

成本模式衡量，於使用權資產之耐用年限屆滿時或租賃期間屆滿時兩者之較早

者，提列折舊費用。當租賃負債重評估時，使用權資產將調整租賃負債之任何再

衡量數。 
5. 金融資產備抵之評估依據及基礎 
本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就按攤銷後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考量所有合理且可佐

證之資訊(包括前瞻性者)後，對自原始認列後信用風險並未顯著增加者，按 12 個月

預期信用損失金額衡量備抵損失；對自原始認列後信用風險已顯著增加者，按存續期

間預期信用損失金額衡量備抵損失；不包含重大財務組成部分之應收帳款或合約資

產，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金額衡量備抵損失。 

(三) 營運部門別的分析 
本公司主要係從事藥品銷售與新藥研發，僅經營單一產業，且本公司營運決策者係以公

司整體營運結果評估績效及分配資源，經辨認本公司為單一應報導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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